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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 总则 

第一条  

 

第二条  

 

第三条  

 

第四条  

 

第五条  



 

 

 

第二章   入市主体和实施主体 

第六条  

 

 

 

第三章  入市范围和入市条件 

第七条   

 

 

第八条   



 

所有权登记的存量集体建设用地； 

（二）产权明晰，无权属争议，未被司法机关查封或者行政

机关限制土地权利； 

（三）地上建筑物、其他附着物产权无争

 

 

第四章  入市程序 

第九条   

 

1.

 

2.
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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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二级市场 

第十条  转

让、出租、作价出资（入股）、赠与

 

转让、出租、作价出资（入股）、赠与

 

第十一条  作价出

资（入股）、赠与  

 

 

 

作价出资（入股）、

赠与 ,  

第十二条   

 



 

 

 

第六章  收益管理 

第十三条  

 

第十四条  

 

第十五条  

 

第十六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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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 

“三资”  

 

第七章  部门职责 

第十八条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第八章  监督管理及其他 

第十九条  

 

 

第二十条  

 



 

 

第九章  法律责任 

第二十一条  

 

第二十二条  

 

 

第十章  附则 

第二十三条  

  


